江北新区关于2025年第二批、第三批、第四批市级农业专项资金使用方案的报告
市农业农村局、市财政局：
根据市农业农村局、市财政局《 关于下达2025年第二批市级农业专项资金计划的通知》（宁农计〔2025〕27号）、《关于下达2025年第三批市级农业专项资金计划的通知》（宁农计〔2025〕34号）、《关于下达2025年第四批市级农业专项资金计划的通知》（宁农计〔2025〕44号）等文件要求，新区制定市级专项资金使用方案，经济发展局、财政局协同工作，各司其职。经济发展局通过召开项目负责科室会议，研究确定了资金分配方案，财政局负责资金计划的审核。
一、切块资金下达情况
[bookmark: _GoBack]2025年下达到江北新区市级第二批、第三批、第四批农业专项资金共计1188.128万元，涉及现代农业发展568万元、农业农村公共服务443万元、农业绿色发展177.128万元。随文下达了实施意见、任务清单和绩效目标。今年市级专项支持政策和资金全面实行“大专项+任务清单”管理模式，采取因素法切块下达，同时将项目立项、实施方案批复和督促验收等三权下放至各区，由各区结合实际统筹资金使用，自主确定支持方向、编制实施方案。
二、切块资金安排情况
市级“大专项”主要包括现代农业发展、农业农村公共服务和农业绿色发展，“任务清单”主要为约束性任务，其中：
1. 安排市级现代农业发展资金568万元，安排使用率100%。约束性任务：农业产业化-产业化项目及龙头企业奖补136万元、农业产业化-农业重点项目建设325万元、创意休闲农业107万元。
2. 安排市级农业公共服务资金443万元，安排使用率100%。约束性任务：和美乡村建设奖补400万元、农业科技产学研-农业科技成果示范基地20万元、现代种业发展20万元、农村创业创新3万元。
3. 安排市级农业绿色发展177.128万元，安排使用率100%。约束性任务：水稻生态补偿145.128万元、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24万元、废旧农膜回收处置8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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